
网贷身陷危情

时刻 联盟四起“占

山为王”

地方监管欲先行

本报记者 梅俊彦

一边是动辄20%以上的收益率，令网贷参与者欲罢不能；一边是数十家网贷平台倒闭、老板跑路、提现困难

集中凸现，甚至牵涉到非法集资、洗钱……围绕网贷的全国性监管办法尚在制定之中，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相

关监管和自律，各地联盟、协会四起，争夺话语权，对建立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的全国性网贷征信系统意见不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深圳市金融办将与市财政、市场监管、公安，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建立

健全跨行业、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会商协调工作机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及监管需要，制定深圳市市互联

网金融政策适用范围认定标准、操作规程和申报指引，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据了解，深圳市政府制定、包含上述

内容的《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送审稿）》并未对“互联网金融会商协调工作机制” 制定时

间表。

网贷“野蛮” 生长 风险如影随形

“收益秒杀余额宝！ ” 这是P2P网贷行业的口号之一。 平均20%以上的诱人收益率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 网

贷平台一出现，就进入近乎疯狂的野蛮生长状态，但危机也如影随形。

据第一网贷监测，2013年5月到2014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为24.66%。从2013年5月开

始，逐月上升，到9月份达到峰值，随后逐月下降，到12月份将至低谷，到了2014年1月份又略有上升。 其中，

2014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为21.98%。

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先后有数十家网贷平台倒闭、陷入提现困难；今年以来至少4家P2P出现提现困难，涉及资

金数亿元。 一些在投资者眼中有一定知名度的P2P接连出现状况，很多投资者纷纷提现。 P2P网贷公司资金只出

不进，资金链猝然断裂。

网贷之家研究员马骏撰文分析，出现问题的平台多为垫付模式，即P2P网贷平台的风险准备金或担保公司

提供本金保障的垫付，其运营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担保权利主体不明。部分网贷平台，用自有资金先在线下放贷，

然后到线上发标(发出借款要求)，进行债权流转，但线下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的债权人，均为平台方

关联人士，担保的权利主体即为主合同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平台上所谓的担保公司做保障，其实是混淆视听，保

障的并不是投资人的利益，而是平台方的利益。

而且，平台与担保公司高度关联，就容易产生平台自己做风控，自己担保。 如果平台涉嫌“自融” 的话，所谓

的风控及担保就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 所谓“自融” ，即自融自用，一般是那些拥有实业背景的公司为了解决本

身或关联公司的资金难题而进行的融资。

此外，风险准备金不透明，使用不规范。 多数P2P网贷平台，采用的是风险准备金垫付的模式，但对于风险准

备金的来源、用途，没有明确的披露，而且使用过程中也没合理的规章制度，缺乏监督，极易暗箱操作，使得所谓

的风险准备金流于形式。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除去担保模式的平台，仅有四成P2P网贷平台披露其风险准备金数值，但能提供银

行查询账号并供投资人查询的，则凤毛麟角。而能做到投资人监督，透明、合规地使用每一笔准备金的，更是少之

又少。 未公布风险准备金制度的P2P网贷平台，一般以平台老板个人资产做垫付，这种形式更不透明，法律上平

台老板也没义务进行垫付，平台的抗风险能力也更差。

运营“心中没底” 地方立法欲先行

业内专家认为，网贷行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闭潮，其中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网贷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自律和

征信。 记者获悉，深圳市政府2014年一号文（简称深圳一号文）提出要“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 。 另据深圳市人

大代表吕成刚介绍，深圳市长许勤在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内容的

第一项就提出要明确互联网政策。

不过网贷行业人士认为，深圳一号文的内容和许勤的表态只是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框架性指导，对于网贷

行业而言目前仍未有具体的监管细则。

深圳市政协委员叶学文表示，对于我国网贷平台的运营，目前仅仅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关规定

以及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有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

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但是在现实中，网贷是一个

近乎完全利率市场化的行业，不少平台的真实放贷利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叶学文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当借贷纠纷发生纠纷，双方可能得不到全面保障。另外，不少网贷平台负

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没有法律给网贷平台作为业务开展的参考标准，在平台运营的过程中，除了要

面对经营风险以外，政策性风险的压力也很大，运营起来“心里没底” 。

考虑到上述情况，深圳市政协委员叶学文和深圳市人大代表吕成刚在近期在人人聚财会议室双双公布其两

会提、议案，其共同的内容是建议以深圳市利用自己的立法权，由市法制办牵头负责地方立法，以地方性法规的

形式颁布相关法律。

叶文学认为，深圳市政府应该对网络借贷平台的性质和资金活动进行认定，明确平台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的

本质属性，肯定其繁荣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是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明确平台和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

式、违约责任，保护平台和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吕成刚在议案中提出要明确监管主体，建议由深圳银监局承担

监管主体的职责，银监局还可牵头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工贸信委、市公安局分工监管。

叶文学和吕成刚的建议获得了不少网贷平台的认同，但是有分析认为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或与日后全国

性法律相冲突的问题，这或影响地方性法律法规的最终落地。

吕成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由于目前只能在与相关联的法律法规不冲突的情况下立

法，她的提案只是建议深圳市政府先制定网络借款办法，可能暂时不会形成条例，办法也只能是原则性的，不会

太细致。 另外，深圳市银监局作为一个行政主导机构向央行负责，可能需要人大跟深圳市政府协调。

“如果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立法，那我们也建议深圳市政府责成相关只能部门，目前也许是金融办先制定

规范性的政策，先把行业引导做起来，这就是我们提出议案的初衷。 ” 吕成刚说。

虽然业内人士普遍预计出台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网贷行业法律仍有一段时间，但是近日让部分深圳网贷行

业人士颇受鼓舞的是，一证监会最近回应，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 二来深圳市政

府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圳市金融办将与市财政、市场监管、公安，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建立健全跨行

业、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会商协调工作机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及监管需要，制定深圳市市互联网金融政

策适用范围认定标准、操作规程和申报指引，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这也意味着深圳市政府的或会在不久对互联

网金融行业有规范性的管理。

风控不足 统一征信系统尚存争议

风控一直是网络借贷业务的核心问题。过去两年，部分规模较大的网贷平台由于在风控上遇到困境，只能主

动压缩其业务量，整个平台的盈利能力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在风控问题上，不少网贷平台希望建立起网贷行业的

征信系统，在审批时调取网贷征信报告作为参考。

广州一家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国内有两家在业内影响力较大的网贷征信公司，一家

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控股的上海资信，另外一家是北京的安联汇众。 上海资信目前已经与跟大量网贷平台有合

作，向其提供网贷征信报告，日后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在业内也有较高预期。而北京安联汇众制作的则是网贷行

业的“负面清单” ，向合作网贷平台提供网贷借款人“黑名单” 。

正在筹建的深圳市网贷行业协会联盟目前也有建立网贷征信系统的意向。 相关人士介绍，网贷联盟正在与

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接触，希望与其合作共同建立网贷行业征信系统，该征信系统最终的目标是跟央行

征信系统对接，打通银行和网贷平台之间的信息。

据了解网贷联盟（筹建）内部还会建立自己的虚拟数据库，帮助金融办及其它监管部门采集和保存网贷平

台的交易数据，虚拟数据库的所有内容也是会由CFCA及其它国家认可的其他三方机构加密同步保存。 在有需

要的时候可以由投资人申诉发起，法院仲裁直接调取作为证据使用。 从根本上解决网贷平台出险后的证据链搜

集及案件定性问题。

不过，在1月27日的深圳网贷联盟（筹建）的筹建座谈会上，也有网贷平台负责人对网贷征信系统跟央行征

信系统提出异议。该人士表示，自己的客户曾经因为被银行得知在网贷平台有借款记录，最后银行因此决定不对

该借款人放贷。而该借款人符合网贷平台的放款标准，如果网贷征信系统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可能会让网贷平

台丧失掉一部分客户。万惠投融董事长陈宝国对记者表示，从他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要把网贷行业征信系统对

接央行征信系统仍不太现实。

抱团自律 行业协会“占山为王”

在自律上，深圳的《指导意见》建议筹建全深圳市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制定发布自律公约，推动互联网

金融市场主体信息的征集、披露和管理工作，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实际上从2013年8月份开始， 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协会相继在各地成立。 先有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 ，其发起企业包括京东商城、当当网、拉卡拉、融360、天使汇、人人贷、有利网等；再有政府背景的北京“互联

网金融专业委员” 和上海“网络信贷服务业企业联盟” ，前者成员有中国平安、银行、券商、网贷平台等，后者成

员有陆金所、拍拍贷、融360等。

到了今年，将要在广州挂牌的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成员包括网贷之家、省金融学院、万惠投融、人人聚财、

万家兄弟、纳斯达融资担保等。 深圳网贷联盟和协会则由深圳红岭创投、东莞团贷、惠州E速贷等发起。 据了解，

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近期已经得到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和省民政厅的批复。 深圳的“深圳网贷联盟” 和“深

圳网贷行业协会” 也正在筹备成立。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贷平台不太可能形成较为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各地联盟、协会四起，颇有一种“占山为

王” 的感觉。 据记者观察，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筹建的初期的一些成员现在已经不在该协会的成员名单，却成为

了深圳网贷协会的筹建者之一。 协会对于网贷平台的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

“这些联盟和协会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跟有关部门沟通，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意见。 另外，在政策落

地之前，可以制定成员单位要遵守的行业标准，成员单位可以在这些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除此以外，成员单

位借助联盟和协会搭建起的平台，给自己的平台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 该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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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网贷成交逾111亿元

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近22%

□

本报记者 梅俊彦

2月13日，网贷门户网站“第一网贷” 在其网站上公布的

《1月份全国P2P网贷大数据》报告显示，1月份，受到倒闭潮的

影响，网贷行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网贷行业给投资者的年化

收益率较去年12月有所回升，总成交额创出新高。

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行业投资者平均综合年

化收益率为21.98%、平均期限为5.73个月、总成交额111.43亿元。

月成交额创新高

第一网贷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全国网贷总成交额创

出历史新高，达到111.43亿元，环比增加1.99亿元，较2013年5月

至12月份的月平均值增加38.58亿元，增长率为52.96%；另外，1

月份网贷行业日均成交额达3.59亿元。

从投资品种来看，普通标、净值标、秒标在1月份的成交额

分别为101.93亿元、7.79亿元和1.71亿元， 分别占总成交额的

91.47%、7%和1.53%。

从地域上来看，1月份全国网贷平台总成交额前三名的地

区分别是广东省、 浙江省和北京市， 成交额分别为34.76亿元、

26.07亿元和14.16亿元；这三个地区的总成交额合计超过74.99

亿元，占全国总数的67%以上。

收益率有所回升

网贷行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由于投资者数量较

为稳定，出于扩大贷款利率和给投资者收益率之间的差值，增加

平台的盈利空间和运营的稳定性， 目前大型网贷平台给投资者

的收益率整体处在下降的通道。

从第一网贷监测到的2013年5月到2014年1月份的数据来

看，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为24.66%。 其轨迹是：从

2013年5月开始，逐月上升，到9月份达到峰值，随后逐月下降，

到12月份将至低谷，到了2014年1月份又略有上升。

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

为21.98%，环比上升0.22� 个百分点；与2013年5月份至12月份

平均25.06%的年化收益率相比，下降3.08个百分点。

从借贷期限来看，1个月内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23.57%，1-3个月为27.17%，3-6个月为23.76%，6个月至1年为

18.41%，1年以上为10.24%。 从借贷标种，普通标的平均年化收

益率为22.64%，净值标为13.89%。此外，法定工作日期间的年化

收益率为21.68%，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的为23.42%。

平均投资期限变长

第一网贷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平均期限为5.73

个月， 环比增长0.66个月， 较2013年5月份至12月份增长1.78个

月。 第一网贷认为，该数据显示出网贷行业正往良性方向发展。

从品种来看， 普通标的平均期限为6.26个月， 净值标的为

0.37个月。 法定工作日的投资平均期限为6.11个月， 法定节假

日、双休日的为3.87个月。

全国P2P网贷平均投资期限最长的前三名的地区是辽宁

省、上海市和北京市，平均期限是34.25月、21.85月和9.63个月。

第一网贷表示，从2013年5月份至2014年1月份，全国网贷

行业平均投资期限为4.18个月，近期网贷投资期限在逐渐拉长，

并在1月份达到峰值。

网贷平台数量倍增

□

本报记者 梅俊彦

据网贷之家估算，2013年网贷行业成交规模超过1000亿

元，比2012年增长5倍，较2011年增长10倍，参与人数超过20多

万人次。

2012年11月份网贷之家创始人徐红伟对记者表示，从2010

年开始， 网贷平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交易量上都呈现出井喷的

态势。 2012年，网贷之家估算出整个网贷行业的全年交易量在

200亿元左右，而在2011年，该数据仅有约10亿元。

除了交易规模大幅增长以外，2013年网贷平台数量也激

增，从2012年的约200家增加到约800家。

“2013年，这个行业很热，其实影响最大的、让互联网金融

概念在全国铺天盖地传播的主要原因在于阿里巴巴的余额宝，

因为余额宝让普通人开始懂得理财、金融。而网络借贷则是在互

联网金融概念下,目前在全国参与人数较多的一个分支。 ” 网贷

之家总经理朱明春说。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 深圳是网贷平台数量最多的一个城

市。 据网贷之家统计，深圳有近100家平台，分别是北上广（各

30多家）的3倍。深圳除了网贷平台数量多外，出问题的平台也

非常多。

“拿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来讲，2013年北上广三个城市的平

台情况算良好，在10、11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出现60多家面临兑

付危机的平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3家是在深圳地区出现的，

像网赢天下、东方创投、鹏城贷都是深圳地区影响较大的。 2014

年1月份影响较大的中贷信创平台倒闭事件， 也是发生在深

圳。 ” 朱明春说。

朱明春认为，网贷行业在近两三年的发展中，很多平台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 帮助很多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利息高的问

题，同时也解决普通老百姓理财渠道狭窄、理财门槛高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深圳市人大代表吕成刚也表示，也有一些业务经营

不规范，甚至利用平台伪装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平

台，影响整个P2P网贷行业的声誉。

吕成刚认为，由于网贷行业尚处于成长期，各家平台之间业

务运行模式差异极大， 有些平台的经营模式在激烈的市场化竞

争中已经产生变异，突破了行业的底线，牵涉到非法集资、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洗钱、诈骗等。

“所以在深圳制定关于互联网金融的规范性的政策， 我们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节点，也是当下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朱

明春说。

抱团自律 行业协会“占山为王”

在自律上，深圳的《指导意见》建议筹建全深圳市

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制定发布自律公约，推动互联

网金融市场主体信息的征集、披露和管理工作，加强行

业自律规范，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实际上从2013年8月份开始，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协

会相继在各地成立。 先有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 ， 其发起企业包括京东商城、 当当网、 拉卡拉、融

360、天使汇、人人贷、有利网等；再有政府背景的北京

“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 和上海“网络信贷服务业企

业联盟” ，前者成员有中国平安、银行、券商、网贷平台

等，后者成员有陆金所、拍拍贷、融360等。

到了今年，将要在广州挂牌的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

的成员包括网贷之家、省金融学院、万惠投融、人人聚

财、万家兄弟、纳斯达融资担保等。 深圳网贷联盟和协会

则由深圳红岭创投、东莞团贷、惠州E速贷等发起。 据了

解，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近期已经得到广东省社会组织

管理局和省民政厅的批复。 深圳的“深圳网贷联盟” 和

“深圳网贷行业协会”也正在筹备成立。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贷平台不太可能形成较为统一

的利益共同体，各地联盟、协会四起，颇有一种“占山为

王” 的感觉。 据记者观察，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筹建初

期的一些成员现在已经不在该协会的成员名单中，却成

为了深圳网贷协会的筹建者之一。协会对于网贷平台的

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

“这些联盟和协会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跟有关

部门沟通，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意见。另外，在政策落

地之前，可以制定成员单位要遵守的行业标准，成员单

位可以在这些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除此以外，成员

单位借助联盟和协会搭建起的平台，给自己的平台带来

更多的商业机会。 ” 该人士说。

网贷身陷危情时刻 联盟四起“占山为王”

地方监管欲先行

□

本报记者 梅俊彦

网贷“野蛮”生长 风险如影随形

“收益秒杀余额宝！ ” 这是P2P网贷行业的口号之

一。 平均20%以上的诱人收益率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

网贷平台一出现， 就进入近乎疯狂的野蛮生长状态，但

危机也如影随形。

据第一网贷监测，2013年5月到2014年1月份，全国

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为24.66%。 从2013年5月

开始，逐月上升，到9月份达到峰值，随后逐月下降，到12

月份降至低谷， 到了2014年1月份又略有上升。 其中，

2014年1月份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化收益率为

21.98%。

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先后有数十家网贷平台倒闭、

陷入提现困难；今年以来至少4家P2P出现提现困难，涉

及资金数亿元。 一些在投资者眼中有一定知名度的P2P

接连出现状况，很多投资者纷纷提现。 P2P网贷公司资

金只出不进，资金链猝然断裂。

网贷之家研究员马骏撰文分析，出现问题的平台多

为垫付模式， 即P2P网贷平台的风险准备金或担保公司

提供本金保障的垫付，其运营存在一系列问题。 如担保

权利主体不明。 部分网贷平台，用自有资金先在线下放

贷，然后到线上发标(发出借款要求)，进行债权流转，但

线下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的债权人，均为平

台方关联人士， 担保的权利主体即为主合同的债权人。

所以，这些平台上所谓的担保公司做保障，其实是混淆

视听，保障的并不是投资人的利益，而是平台方的利益。

而且，平台与担保公司高度关联，就容易产生平台

自己做风控，自己担保。 如果平台涉嫌“自融” 的话，所

谓的风控及担保就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所谓“自融” ，

即自融自用，一般是那些拥有实业背景的公司为了解决

本身或关联公司的资金难题而进行的融资。

此外，风险准备金不透明，使用不规范。 多数P2P网

贷平台，采用的是风险准备金垫付的模式，但对于风险

准备金的来源、用途，没有明确的披露，而且使用过程中

也没合理的规章制度，缺乏监督，极易暗箱操作，使得所

谓的风险准备金流于形式。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除去担保模式的平台，仅

有四成P2P网贷平台披露其风险准备金数值，但能提供

银行查询账号并供投资人查询的，则凤毛麟角。 而能做

到投资人监督，透明、合规地使用每一笔准备金的，更

是少之又少。 未公布风险准备金制度的P2P网贷平台，

一般以平台老板个人资产做垫付，这种形式更不透明，

法律上平台老板也没义务进行垫付， 平台的抗风险能

力也更差。

运营“心中没底” 地方立法欲先行

业内专家认为， 网贷行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闭潮，

其中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网贷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自律

和征信。 记者获悉，深圳市政府2014年一号文（简称深

圳一号文）提出要“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 。 另据深圳

市人大代表吕成刚介绍，深圳市长许勤在深圳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内

容的第一项就提出要明确互联网政策。

不过网贷行业人士认为，深圳一号文的内容和许勤

的表态只是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框架性指导，对于网贷

行业而言目前仍未有具体的监管细则。

深圳市政协委员叶学文表示，对于我国网贷平台的

运营，目前仅仅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关规定

以及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

件的若干意见》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

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

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但是在现实中，网贷是一

个近乎完全利率市场化的行业，不少平台的真实放贷利

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叶学文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当借贷发生纠

纷，双方可能得不到全面保障。另外，不少网贷平台负责

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没有法律给网贷平台作

为业务开展的参考标准，在平台运营的过程中，除了要

面对经营风险以外，政策性风险的压力也很大，运营起

来“心里没底” 。

考虑到上述情况，深圳市政协委员叶学文和深圳市

人大代表吕成刚近期在人人聚财会议室双双公布其两

会提、议案，其共同的内容是建议深圳市利用自己的立

法权，由市法制办牵头负责地方立法，以地方性法规的

形式颁布相关法律。

叶学文认为，深圳市政府应该对网络借贷平台的性

质和资金活动进行认定，明确平台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的

本质属性，肯定其繁荣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是正规金

融的有效补充；明确平台和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

方式、违约责任，保护平台和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吕成

刚在议案中提出要明确监管主体，建议由深圳银监局承

担监管主体的职责， 银监局还可牵头与市场监督管理

局、科工贸信委、市公安局分工监管。

叶学文和吕成刚的建议获得了不少网贷平台的认

同，但是有分析认为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或与日后全

国性法律相冲突的问题，这或影响地方性法律法规的最

终落地。

吕成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由

于目前只能在与相关联的法律法规不冲突的情况下立

法， 其提案只是建议深圳市政府先制定网络借款办法，

可能暂时不会形成条例，办法也只能是原则性的，不会

太细致。 另外，深圳市银监局作为一个行政主导机构向

央行负责，可能需要人大跟深圳市政府协调。

“如果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立法，那我们也建议深

圳市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目前也许是金融办先制定

规范性的政策，先把行业引导做起来，这就是我们提出

议案的初衷。 ” 吕成刚说。

虽然业内人士普遍预计出台地方性或者全国性

的网贷行业法律仍有一段时间，但是近日让部分深圳

网贷行业人士颇受鼓舞的是， 一证监会最近回应，正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抓紧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

二来深圳市政府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圳市金融办将

与市财政、市场监管、公安，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

单位，建立健全跨行业、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会商协

调工作机制， 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及监管需要，

制定深圳市互联网金融政策适用范围认定标准、操作

规程和申报指引，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这也意味着

深圳市政府或会在不久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有规范性

的管理。

风控不足 统一征信系统尚存争议

风控一直是网络借贷业务的核心问题。 过去两

年， 部分规模较大的网贷平台由于在风控上遇到困

境，只能主动压缩其业务量，整个平台的盈利能力也

因此受到了影响。 在风控问题上，不少网贷平台希望

建立起网贷行业的征信系统，在审批时调取网贷征信

报告作为参考。

广州一家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

前国内有两家在业内影响力较大的网贷征信公司，一家

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控股的上海资信，另外一家是北京

的安联汇众。 上海资信目前已经与大量网贷平台有合

作，向其提供网贷征信报告，日后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

在业内也有较高预期。而北京安联汇众制作的则是网贷

行业的“负面清单” ，向合作网贷平台提供网贷借款人

“黑名单” 。

正在筹建的深圳市网贷行业协会联盟目前也有

建立网贷征信系统的意向。 相关人士介绍，网贷联盟

正在与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接触，希望与其

合作共同建立网贷行业征信系统，该征信系统最终的

目标是跟央行征信系统对接，打通银行和网贷平台之

间的信息。

据了解，网贷联盟（筹建）内部还会建立自己的虚

拟数据库，帮助金融办及其它监管部门采集和保存网贷

平台的交易数据，虚拟数据库的所有内容也是会由CF-

CA及其它国家认可的其他三方机构加密同步保存。 在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由投资人申诉发起，法院仲裁直接调

取作为证据使用。从根本上解决网贷平台出险后的证据

链搜集及案件定性问题。

不过，在1月27日的深圳网贷联盟（筹建）的座谈会

上，也有网贷平台负责人对网贷征信系统跟央行征信系

统提出异议。 该人士表示，自己的客户曾经因为被银行

得知在网贷平台有借款记录，最后银行因此决定不对该

借款人放贷。 而该借款人符合网贷平台的放款标准，如

果网贷征信系统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可能会让网贷平

台丧失掉一部分客户。万惠投融董事长陈宝国对记者表

示，从他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要把网贷行业征信系统

对接央行征信系统仍不太现实。

CFP图片 制图/尹建

一边是动辄20%以上的收益率，令网贷参与者欲罢不能；一边是数十家网贷平台倒闭、老板跑

路、提现困难凸现，甚至牵涉到非法集资、洗钱……围绕网贷的全国性监管办法尚在制定之中，部分

地区已经开始尝试相关监管和自律，各地联盟、协会四起，争夺话语权，对建立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

的全国性网贷征信系统意见不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深圳市金融办将与市财政、市场监管、公安，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等相

关单位，建立健全跨行业、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会商协调工作机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及监

管需要，制定深圳市互联网金融政策适用范围认定标准、操作规程和申报指引，经市政府批准后实

施。 据了解，深圳市政府制定、包含上述内容的《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送审

稿）》并未对“互联网金融会商协调工作机制”制定时间表。


